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103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活動
－生涯/升學博覽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年度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提供學生升學進路資料及諮詢，增進本校師生對升學學校之認識與了解。
（二）協助學生面對多元入學、進行生涯探索，進而選擇適合自己能力、興趣的學校和類科。
三、實施方式
（一）採取資料展示與口頭宣導並行方式。
（二）日期：104年1月16日(五)第六-七節(14:00-15:45)。
（三）地點：本校中庭及一樓川堂區域。
（四）參加人員：本校九年級師生為主，七及八年級學生為輔。
                活動時間由各年級當節任課老師隨班指導。
（五）時間及程序
    1.參展高中職準備佈置：11：00～13：30
     （請於當日13：30佈置完畢，本校提供椅子及桌子3-4張）。
      2.參展高中職校簡介：14：00～15：45 （簡介內容包含各校特色、地理環境、交通資訊、師資、入學門檻、畢業生升學就業狀況、校友就學狀況等為主）。
      3.師生自由參觀：
	時間
	參觀班級
	備註

	14：05～15：15
	九年級各班
	第六節課

	15：15～15：45
	七及八年級各班
	第七節課


  （六）由本校輔導室函知社區高中職校及本校近三年就學比例較高之高中職校進行調查，有意參與之學校，填妥調查表後，於12月31日(二)前可以(1) 傳真調查表(2)郵寄回函或(3)聯絡箱方式回覆本校。各攤位安排由輔導室統一規劃。
  （七）未參展學校亦可提供書面資料，由本校統一放置會場固定地點供師生自由取閱。
    (八)本校學生獎勵方式：參觀學校達五校以上，並填寫學習單者，登記榮譽點數五點，服務同學核予公共服務時數三小時。
四、工作執掌
  （一）校長：活動督導。
（二）輔導室：活動籌劃、場地安排、對外聯繫、工作協調、攝錄影及成果彙整。
（三）學務處：活動期間學生秩序掌控、環境清潔及維護。
（四）總務處：設備提供（含活動所需桌子及椅子、麥克風、空調等）。
（五）教務處：多媒體相關設備提供，相關教師課務處理。
五、經費來源及概算
（一）經費來源：學校預算經費及家長會補助等。
（二）經費概算：依「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編列。
六、本計畫經學校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討論，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103學年度
學生進路輔導活動-升學博覽會 回覆表
日期：104年1月16日（五）下午14:00-15:45
地點：萬華國中一樓中庭&川堂
校名：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
一、能否於1/16當天蒞臨本校？
⃞是     ⃞不克參與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
二、若貴校無法參與，可否提供書面資料以為參考？
⃞是     ⃞不克提供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
三、貴校是否有意願提供表演活動？ 活動名稱以及時間長度？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填妥後，敬請於12月31日星期三前(1)傳真02-23014290或(2)逕寄(108)臺北市西藏路201號或(3)投擲本校聯絡箱180，輔導室資料組李月琴組長收。
*聯絡電話：02-23394567轉152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103學年度
「學生進路輔導-升學博覽會」活動說明
1、 實施對象：本校教師、學生及家長，並邀請萬華區各國中師生共同參與。
2、 實施日期：104年1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至15:45。
3、 活動流程表：

	序號
	時間
	內容

	1
	  11:00~13:30
	各高中職、五專學校代表蒞臨本校，
報到及布置

	2
	13:30-14:00
	活動前準備及就位

	3
	14:00~15:45
	1.本校學生至各校攤位參觀
2.各高中職、五專學校代表提供諮詢
3.活動表演（感謝參與學校熱情贊助）

	4
	16:10~
	活動結束撤場


備註：本次活動非常感謝貴校的協助，請參與學校配合下列事項：
1. 本校本學年度九年級學生人數約505人，考量家長期待及學生需求，建議貴校可於當日提供下列資料以供參考：
(1)本校畢業生就讀貴校後之升學情形。
(2)貴校多元入學管道及獎學金申請辦法等。
(3)貴校特色說明及各項招生宣導文宣。
2.本校提供各校課桌椅3套，作為諮詢及資料提供之用。
3. 本校礙於場地限制，無法提供電源，敬請見諒。
4. 本校設計有學生學習單，請貴校準備「印章」，以利學生於學習單上核章。
5. 請貴校人員可於當日12:00或12:30後，至本校1樓「輔導室」報到。
6. 有鑒於學生家長反應及個資法，
請各校勿要求本校學生填寫個人資料。
7. 本活動場地僅限本校一樓中庭，請各校勿至一樓以上區域，以免干擾教學。
8. 本校因校地有限，無法提供任何停車位，貴校如有資料需車輛運送入校，請事先通知以便知會警衛。
